
 
 

第1頁 

 

  桃園市立新明國民中學 112學年度第 1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3年 1月 17日(三)下午 4時整                記錄:林娟夷 

貳、 會議地點:本校學校發展中心 

參、 會議主席:李孟憲校長                             

肆、 與會人員:學校行政教職員工、教育產業工會、自治市小市長及家長會代表(詳如

簽到表) 

伍、 上次會議紀錄:請參閱學校網站公告資料。 

陸、 本次會議應到人數 79位，實際出席人數 66位，請校長宣佈會議開始。 

柒、 校長報告: 

捌、 家長會長報告:校長、主任及各位老師大家好！這學年已經過了一半了，非常感謝 

                 各位行政人員及老師們的支持，也祝我們學校校運昌隆。 

玖、 小市長報告 : 校長、會長、各位主任及老師，大家好！我是新任當選的小市長， 

                 在這邊祝各位老師有個美好的寒假，謝謝老師這學期的譐譐教誨， 

                 祝老師新年快樂。              

壹拾、 各處室業務工作報告：(請參閱學校網站公告資料)。 

壹拾壹、 提案討論暨決議事項: 

★ 提案單位:學務處 

  ★ 案    由: 有關【桃園市立新明國民中學導師聘任辦法】修正案。 

  ★ 說    明:學務處為因應符合學校現況，先行將【桃園市立新明國民中學導師聘 

              任辦法】做初步修正如下(稿)，部分畫線原文字為刪除條文，另紅色 

              文字為新增的條文，本次修正內容大致說明如下: 

一、 體育班由體發會決定輪替導師，音樂班優先由音樂老師出任，其他 

釋放出來的老師(如:健體領域老師)納入一般老師輪替的條件 

            二、延長緩任年資，並把文字修改通順，比較像法律用語。 

               以上說明，請老師先行審閱初步修正內容，學務處將於下學期期初校務 

               會議正式提出討論修正後再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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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立新明國民中學導師聘任辦法(稿) 

                                         中華民國 93年 6月 28 日 

                                               中華民國 96 年 6月 29日修訂 

                                                       中華民國 99 年 6月 30日再修訂 

第一章 依據 

第1條 依本校聘約要點第七條規定及相關法令訂定之。 

第二章 目的 

第2條 建立公正、公開、公平、合理、合情之導師輪聘制度。 

第三章 任期 

第3條 依本輪任辦法輪任之導師指普通班導師。輪任導師任期，自接任新生班起至該班學生畢業止

為基本原則，並逐年發予聘書。體育棒球班及體育綜合班導師由本校體育發展委員會議決，

音樂班導師除經教評會同意依本辦法輪任外，應由藝術領域之音樂教師擔任。普通班、體育

棒球班、體育綜合班與音樂班導師逐年發予聘書。 

第4條 自願擔任導師、或經行政部門與教師協商而中途接任非新生班導師者，以接任至該班學生畢

業為一任期，並逐年發予聘書。 

第四章 輪休(以一學年為原則) 

第5條 擔任導師工作滿一任期者得輪休之；新進教師擔任兩輪導師後始得輪休之。導師任滿一任

期、新進教師任導師連續滿二任期或教師任行政職務(主任、組長)連續滿兩學年為任滿。 

第6條 連續擔任行政職務達二年以上(含二年)，卸除行政職務 (主任、組長、副組長)者得輪休之。

導師、行政職務(主任、組長)任滿後始得輪休，輪休以一學年為原則。因該學年導師需求已

滿足無法輪任者不在此限。 

第五章 緩任 

第7條 患有疾病不堪擔任導師工作者，當事人應於每年六月一日至六月十五日向訓導處提出公立醫

院證明, 送教評會審查通過後，並經校長同意者，得延後輪任一學年。嚴重疾患附公立醫院

證明或有不可抗力因素無法擔任導師者，當事人應於每年五月一日至五月十五日向學務處提

出書面申請，送教評會審議查通過，且校長同意，得延後輪任一學年。 

第8條 有特殊情況不克勝任導師工作者，當事人或行政部門亦應於每年六月一日至六月十五日向訓

導學務處提出報告書面申請，送教評會審查通過後，並經校長同意者，得延後輪任一學年。

前第七、八條之當事人如為教評會委員，審查時應當迴避之。惟因工作能力不足擔任導師工

作，經行政部門提出報告，連續經教評會同意延後輪任緩任達二次以上者，當本校班級數減

少時，列為優先超額、資遣參考名單。 

第9條 在本校從事教職工作滿二十五年，或年齡屆滿五十五歲(含)以上，於每年五月一日至五月十

五日向學務處提出申請不願兼任導師工作者，經教評會同意後，得緩任導師職務一學年。 

第10條 擔任導師期間，有不適任導師職務者，經行政部門校事會議行專審會輔導一學期無效後，仍

不適任者得應卸除其導師職務，送教評會議決處分交考績委員會考核。 

第六章 聘任對象 

第11條 教師除行政人員、輪休人員、緩任人員、延後輪任一年外, 皆為導師聘任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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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輪任原則 

第12條 導師之輪任，採各分科領域按人數比率聘任之原則。學務處核算導師之缺額，以各科領域該

年度得輪任人數佔全校得輪任人數之比率，分科按比率聘任之。教師應於本辦法執行前分科

抽籤建冊列管，依抽籤號序輪任之各分科領域輪任順序以積分高低排序，積分低者優先出

任。積分計算方式為本校服務年資 X1、行政年資 X3、導師年資 X2、專任年資 X1四項分數加

總。本前條之分科領域係指語文-國文、語文-英語、數學、社會、自然、藝術、綜合、科

技、健康與體育六九大領域科別。健體與藝文老師須擔任本校體育班與音樂班術科導師。 

第13條 凡有意願兼任導師者，訓導處得優先聘任之，併計為該科出任人數。 

第14條 任期中導師因調出或退休之遺缺而出缺者，由相對調入者補實之。 

第15條 新進合格正式教師為該年度該科目第一順位輪任人員。 

第16條 實習教師不得兼任導師及行政工作。惟實習教師取得本校正式教師資格後，為該年度該科目

第一順位輪任人員。 

第17條 應輪任教師不足時，導師出任順序以該學年度應出任之獲緩任、延後輪任教師優先；各領域

非輪休教師以積分高低依序出任次之；仍未符本次導師需求始得以應輪休教師依積分出任導

師。須依第九、八、七條之順位，應依序輪任。 

第18條 接聘為導師，除依法令須暫停職務、符合緩任條件或因調職、停職除外，不得在任期中辭卻

辭兼導師職務。 

第八章 聘任程序 

第19條 訓導學務處依輪聘原則，協調各行政部門意見，擬定導師名單，六月十五日前將名單知會教

評會，若非完全依輪聘原則，應將名單提送教評會與行政會議联席會通過後呈送校長核可，

於教務處編班時完成後，通知教師到校抽籤決定所兼任導師之班級。 

第20條 導師兼任班級確定後，學務處簽請校長聘任，由人事室依據權責公告並發予導師兼職聘書，

並公告之。 

第九章 施行與修訂 

第21條 本實施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之, 修訂亦同。 

 

條文說明 

一、 如何分科領域定義? 

本辦法所謂的領域係指依聘書之受聘科目分為語文-國文、語文-英語、數學、社會、自然、藝

術、綜合、科技、健康與體育六九大科。 

二、 按人數比率之明確意義為何? 

所謂「人數」係指「得輪任的人數」而言。得輪任的教師係指除現職導師、現職行政人員、輪休

人員、緩任人員、延後輪任一年人員外之所有合格教師。按人數比率即核算各大科領域得輪任人

數佔全校得輪任人數的比率。  

三、 何謂「分科領域按人數比率聘任」? 

即依據各大科領域得輪任人數佔全校得輪任人數的比率決定各科該學年度應出任導師人數。  

其公式如次： 

該年度導師缺額總數 × (該大科得輪任人數 / 全校得輪任人數)= 該年度該大科領域應出任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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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四、 需參加抽籤建冊列管的人員有哪些? 

除兼任行政工作之教師受辦法第十九條之規範得免抽籤外, 其餘現職合格教師均應抽籤。 

五、 因申調而調入者, 當如何決定其輪序? 

依本辦法第十四條：「任期中因調出而出缺者，由相對調入者補實之任期中導師因調出之遺缺，

由相對調入者補實」的規定，應比照第五條新任教師擔任兩輪導師後始得輪休，即該班卸任後應

再輪任一任導師。無相對班導師職務者，則優先任導師兩輪始得輪休。 

  建議比照辦理，調入者補實調出者之原號序。如無相對調出者，或相對調出者非現任導師，則依第

十五條規定：「新進合格教師為該年度該科目第一順位輪任人員」辦理之。 

 

壹拾貳、  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陳錦慧老師 

★提案事由:目前全球暖化，中午時間如果安排學生於第四節、第五節上體育課，同 

           學可能因天氣炎熱會熱到吃不下中餐，建議 113學年度體育課盡量不要 

           排在第四節、第五節上課 

★決    議:有關課程安排及配課，應歸屬到【課發會】各領域討論決議。  

 

壹拾參、 校長結語:透過今年招生宣傳影片的觀賞，從影片當中發現這學期學校活動 

               增加很多，非常感謝各位同仁及老師們的協助，也非常感謝家長 

               會的支持，給予學校很多相關經費的挹助，另外；從影片當中也 

               看到全校同學及老師在各方面表現都相當優秀，未來還是要麻煩 

               大家持續努力，相信【新明】會越來越好。 

壹拾肆、 散    會；PM 16:55。 


